附件3
关于废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变通规定》的说明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废止《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变通规定》（以下简称《变通规定》）的决定已于2024 年 2 月3日经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作如下说明。
一、基本情况

《变通规定》于1996年4月13日经黔西南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6年8月2日经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施行，是当时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第一部有关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变通规定》实施以来,对我州森林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森林资源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林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功能定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从1984年9月颁布施行以来，已作了3次修改，《变通规定》作为执行性法规，均未跟进作修改，已严重不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属于事实上的“僵尸法规”。

二、废止的理由

（一）不适应当前林业发展的需要。《变通规定》制定于1996年，主要是对当时的《森林法》执行进行了细化，如对“责任山”“商品材”“采伐计划指标”等进行了界定，有较强的时代色彩。近年来，我国的林业发展已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转型，由主要提供物质产品为主向主要为社会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等多元需求转变。当前，全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现代林业发展体系，大力改革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机制，对不同类型的森林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保障和引领林业高质量发展。《变通规定》与现代林业发展形式不相适应，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二）关于采伐限额的规定与现行林业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不相一致。《变通规定》第六条、第七条对采伐计划和采伐指标进行变通，与现行《森林法》第五十四条和《省林业局关于执行全省“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黔林资函〔2021〕2号）的规定不一致。当前，采伐限额是由省下达，实行五年总量和年度限额双控制，县级不能自行进行调剂。

（三）部分条款不符合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一是《变通规定》第十一条关于收费项目作适当降低收费标准的规定与现行要求不一致。现在，林业部门已取消了育林基金、检疫费、工本费等收费项目，仅保留森林植被恢复费一项。《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号）规定，不得自行改变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不能降低收费标准。二是《变通规定》第八条关于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的规定与《森林法》和简证便民的政策要求不一致，《森林法》对村民采伐房前屋后和自留地的零星林木不要求办理采伐证，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明。
（四）部分条款存在滞后性。一是《变通规定》第四条、第九条对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的规定已在《森林法》《贵州省林木林地流转条例》中有规定，且上位法关于林木林地流转的范围、方式、时间、程序、管理和争议处理等规定更为详细。二是《变通规定》第十条对古树和珍稀树木的保护管理已在《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贵州省古茶树保护条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中有关于古树大树、珍稀树木的保护、移植、采伐更为详细规定。

三、废止过程
2023年4月26日，经九届州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研究向州人大常委会提出废止《变通规定》议案。5月23日，州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对《变通规定》议案进行审议并提出了审议意见。6月30日，经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废止《变通规定》议案，并决定提请州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7月7日向社会公开征求废止《变通规定》议案的意见建议。10月13日省人大民宗委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同意黔西南州人大常委会的废止意见。根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立法条例》的相关规定，已经于12月13日将废止《变通规定》的议案说明及文本发给各位代表征求意见建议。2024年1月2日，州人大常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根据省、州专家论证会，各位代表、向社会公开征求的意见建议，州人大法制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废止《变通规定》的议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废止《变通规定》的议案。1月12日，经州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审议并报请州委同意，提请州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2月3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废止《变通规定》的决定。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对《变通规定》予以废止而不进行修订的原因。一是《变通规定》1996年制定以来，《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上位法及相关政策制度已进行较大修订调整，《变通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上位法中已有详细规定，已经没有修订必要。二是现行《森林法》从森林权属、发展规划、经营管理、造林绿化、森林保护、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三是在现实林业工作中已经多年没有执行《变通规定》，属于事实上的“僵尸法规”。

（二）关于《变通规定》废止后工作衔接的问题。《变通规定》关于森林权属、采伐管理、土地的使用年限等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森林法》《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号）《省林业局关于执行全省“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制度中已有更为明确的规定，不影响林业产业发展、维护、管理工作。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地方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废止《变通规定》非常必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变通规定
（1996年4月13日黔西南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6年8月2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发展林业，保护、培育、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变通规定。
第二条　在本州境内从事森林资源的生产、保护、采伐利用、经营管理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每年一月或七月为本州义务植树月。依法负有植树义务的公民，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五株。县（市）城由所在地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农村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四条　坚持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鼓励国有单位、集体、个人大力发展林业。
在土地权属清楚的前提下，造林实行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
允许拍卖荒山、荒坡、荒滩、荒沟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林业开发，但必须签订拍卖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和土地使用年限。土地使用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七十年。
依法取得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允许转让、出租、抵押和参股经营。
划定造林的责任山、自留山和承包的荒山三年内不造林的村民委员会或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另行发包或拍卖。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分别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督促限期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第五条　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林业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符合国家规定必须占用国有或者征用集体所有林地的，占用、征用单位必须征得土地管理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的同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报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全州森林采伐限额按五年总量控制，由州一次下达到县、市，各县、市可根据市场情况及更新速度进行调剂，但不能突破控制计划，商品材不得挤占其他分项采伐限额。
第七条　中幼林抚育间伐，短伐期工业用材林和药用林的采伐计划指标优先安排，实行计划单列，不列抵商品材指标。其采伐设计方案，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农村住户采伐本户房前屋后自留地和承包耕地中属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可不办采伐许可证。但作为商品材及其制成品、半成品出售的，须出具村民委员会的证明。
第九条　集体林场和林业承包户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采伐的木材，可以依法经营。
第十条　禁止采伐和经营州内古树和珍稀树木，确因病、虫、枯损或其他原因需要采伐的，须报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各级林业、工商等部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时，应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给予更多照顾的规定，适当降低收费标准。
严禁任何单位、个人在木材交易中非法、违规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变通条款，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